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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聯合公告的內容
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
聯合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本聯合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公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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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公告

(I) 珠海華發實體產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就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全
部已發行內資股（珠海華發實體產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與其一致行動人士
已擁有或同意收購者除外）提出的強制性有條件現金要約；

(II) 國泰君安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代表香港華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提出的強
制性有條件現金要約，以收購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
行H股；

(III) 要約於所有方面成為無條件；

(IV) 要約維持可供接納；及

(V) 澄清

珠海華發實體產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及
香港華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的財務顧問

國泰君安融資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獨立財務顧問

創陞融資有限公司

* 僅供識別



– 2 –

茲提述 (a)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珠海華發實體產業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及香港華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所刊發日期為2021年2月1日的聯合公
告（「規則3.5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收購待售股份及要約，(b)公司、珠海華
發實體產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及香港華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所聯合刊發日期
為2021年4月30日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要約的綜合要約及回應文件（「綜合文件」）
及 (c)公司、珠海華發實體產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及香港華發投資控股有限公
司所聯合刊發日期為 2021年4月30日內容有關寄發綜合文件的公告。除另有指
明者外，本聯合公告所用詞彙與綜合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要約於所有方面成為無條件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下午四時正，已接獲涉及215,491,292股H股的H股要約有效接
納（「接納H股」），該等股份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分別相當於公司已發行H股及已
發行股份的約 54.59%及29.42%。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下午四時正，已接獲涉及 59,468,842股內資股的內資股要約
有效接納（「接納內資股」），該等股份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分別相當於公司已發行
內資股及已發行股份的約 17.61%及8.12%。

計及珠海華發實體產業根據購股協議及一致行動人士協議收購或取得控制權
的接納H股、接納內資股及278,231,158股內資股，要約人集團持有或控制合共
553,191,292股股份所涉及的投票權，該等股份相當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約 75.53%。

因此，要約的條件現已達成。故此，要約人集團與公司聯合宣佈，於本聯合公
告日期，要約已於所有方面成為無條件。

於要約期開始前，珠海華發實體產業、香港華發及╱或其一致行動人士（不包括
轉讓人及劉氏家族）均無持有、控制或指示任何股份及股份權利，而轉讓人及
劉氏家族持有、控制或指示 278,231,158股內資股，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分別佔公
司已發行內資股及已發行股份約 82.39%及37.99%。

除待售股份及受託股份（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分別佔公司已發行內資股及已發行
股份約82.39%及37.99%）以及根據要約將予收購的股份外，要約人集團與其一致
行動人士概無 (i)於要約期內及直至本聯合公告日期收購或同意收購任何股份
或股份涉及的權利；或 (ii)於要約期內及直至本聯合公告日期借入或借出公司
的任何有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2註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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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維持可供接納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15.1及規則 15.3，要約必須於要約成為或宣佈為無條件後維
持可供接納不少於14日。因此，要約於直至2021年6月3日下午四時正前維持可
供接納。綜合文件所載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接納表格維持不變。

有關要約結果的進一步公告將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19.1刊發，目前預期將為於
2021年6月3日刊發。

要約的結算

有關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已接獲H股要約有效接納的匯款（經扣除當中產生的賣
方從價印花稅）將儘快以平郵方式按相關股東的白色接納表格指定的地址寄發
予接納股東，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惟無論如何須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起
計七個營業日（定義見收購守則）內寄發。

就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後但於H股要約截止前接納H股要約的股東而言，有關H
股要約有效接納的匯款（經扣除當中產生的賣方從價印花稅）將儘快以平郵方
式按相關股東的白色接納表格指定的地址寄發予接納股東，郵誤風險概由彼
等自行承擔，惟無論如何須於H股股份登記處接獲相關股東正式填妥的白色接
納表格起計七個營業日（定義見收購守則）內寄發。

任何股東根據H股要約有權收取的代價，將按照H股要約的條款全數支付（除有
關支付賣方從價印花稅外），惟不計及任何留置權、抵銷權、反申索或要約人集
團可能或聲稱有權對該等股東提出的其他類似權利。

不足一仙的數額將不予支付，應付予接納H股要約的H股持有人的代價金額將
向上調整至最接近的仙位。

有關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已接獲內資股要約有效接納的匯款將儘快以平郵方式
按相關股東的綠色接納表格所載指定的地址向接納股東通過電匯或其他方式
發出，惟無論如何須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起計七個營業日（定義見收購守則）內發
出。

就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後但於內資股要約截止前接納內資股要約的股東而言，
有關內資股要約有效接納的匯款將儘快按相關股東的綠色接納表格指定的地
址向該等股東通過電匯或其他方式發出，惟無論如何須於珠海華發實體產業
接獲相關股東正式填妥的綠色接納表格起計七個營業日（定義見收購守則）內
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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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股東根據內資股要約有權收取的代價，將按照內資股要約的條款全數支
付，惟不計及任何留置權、抵銷權、反申索或要約人集團可能或聲稱有權對該
等股東提出的其他類似權利。

本聯合公告所載時間及日期均為香港時間及日期。

澄清

要約人集團謹此澄清，自 2021年 4月20日起，珠海華發的董事為李光寧、葉玉
宏、謝偉、郭瑾、陳藝、周優芬、鄒超勇、黃建斌及李偉傑。

重要提示

獨立股東於決定是否接納要約前，務請細閱綜合文件及隨附接納表格，包括董
事會函件、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及創陞函件。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倘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對
其自身狀況有任何疑問，務請諮詢彼等的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DIGITAL 
TELECOM CO., LTD.

董事
劉東海

承董事會命
珠海華發實體產業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ZHUHAI HUAFA 

INDUSTRIAL INVESTMENT 
HOLDING CO., LTD*

董事
郭瑾

承董事會命
香港華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HONG KONG HUAFA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李光寧

中國，2021年5月20日



– 5 –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執行董事：劉東海、劉雅君及劉文萃；
非執行董事：李文智、姚彥中及呂敬；獨立非執行董事：呂廷杰、呂平波及張森泉。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珠海華發的董事為李光寧、葉玉宏、謝偉、郭瑾、陳藝、
周優芬、鄒超勇、黃建斌及李偉傑。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珠海華發實體產業的董事為郭瑾、王喆、謝浩及謝輝。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香港華發的董事為李光寧、謝偉、郭凌勇、吳江及李妍梅。

所有董事共同及個別就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有關要約人集團及╱或其任何一
致行動人士（就此而言，轉讓人及劉氏家族除外）的資料除外）的準確性承擔全
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聯合公告所表達的
意見（珠海華發實體產業及╱或香港華發的董事所表達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
慮後達致，且本聯合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有
所誤導。

珠海華發、珠海華發實體產業及香港華發的所有董事共同及個別就本聯合公
告所載資料（有關公司、轉讓人及╱或劉氏家族的資料除外）的準確性承擔全部
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聯合公告所表達的意
見（董事所表達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致，且本聯合公告並無遺漏其他
事實，致使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